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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9-013 

佛光大學運動代表隊管理辦法 

111.03.22 110 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4.06.03 113 學年度第 2次體育發展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114.09.10 114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為落實各項校代表隊組織運作、校友傳承、凝聚團隊精神，以提升教育功能，

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訂立佛光大學運動代表隊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對象為佛光大學ㄧ般組運動代表隊。 

第 3 條  代表隊之組成與教練遴選： 

           各代表隊教練由體育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後核定之。  

           運動代表隊隊員遴選資格：  

       一、經本校運動績優獨立招生合格錄取者。  

       二、經公開甄選錄取之體能優異或具運動經驗之學生。  

       三、舉辦全校性運動競賽，發掘之優秀運動選手。  

       四、體育任課、社團老師及運動代表隊教練推薦甄選。  

       五、其它有各項專長之學生，曾參加比賽成績優異者。  

第 4 條  運動代表隊之組訓：  

           經遴選為運動代表隊隊員應在體育中心派任之指導教師或教練的指導下，利用

課餘時間參與練習，未能遵守團隊紀律服從師長之指導者，取消其代表隊員資格。  

第 5 條  運動代表隊之管理：  

       一、運動代表隊隊員除有參與團隊練習義務外，應上一般體育課程，不得要求抵

免。  

       二、運動代表隊隊員應發揮運動家精神，維護本校榮譽，不得有違反道德之行為。  

       三、運動代表隊隊員應協助推展校內運動風氣，並協助辦理校內各項活動競賽。  

       四、運動代表隊隊員應積極聯繫校友，維繫以球會友的情感。  

       五、運動代表隊參加校外比賽應經校方同意，並以佛光大學為隊名，辦妥請假手

續，在教練的指導下參加比賽。 

       六、各運動代表隊隊員人數，依各運動競賽規則規定辦理。 

       七、運動代表隊參加由全國大專體育總會主辦之各項校際比賽，除報名費、保險費

外，每學年度由學校補助交通、膳宿費用一次(各項運動聯賽含預賽、複賽及決

賽等)。交通費用最高報支自強號票價、住宿費用每人每天 1000 元、雜費每人

每天 350 元。  

       八、運動代表隊參加地區性比賽每學年度限一次，除報名費、保險費兩項補助外，

視實際賽程，每人每天補助 250 元整。  

       九、學校補助運動代表隊各項費用以競賽規則所載之報名人數為依據，聯賽項目以



2 
 

該項參賽項目一般盃賽之報名人數為限。  

       十、團隊項目得編列慰勞點心費 3000 元整，供行政主管探視時支用，若行政主管未

前往探視運動代表隊時不得支領。  

       十一、運動服裝每年每人得補助 2000 元整，不足之數額由學生自付。 

       十二、運動代表隊之服裝應以校旗顏色為精神參考，並應印繡佛光大學字樣。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